
附件 4： 

2025 年学校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代表性成果 

送审的具体要求 

 

一、总体要求 

1.学校统一组织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代表性成果送审，

实行匿名鉴定。代表性成果可以是论文、论著、获奖、标准规范、

创作作品等多种形式，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提交 3 篇（项）、

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提交 2-3 篇（项）代表性成果，学校分别聘请 7

名和 5 名国内大学或科研机构正高级职务专家进行学术评议。评议

结果分完全达到、达到、基本达到和尚未达到。同行专家鉴定结果

两年有效。 

2.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，同行专家学术评议结果须有 4

个以上为“达到”及以上的，进入下一评聘程序；申报副高级专业

技术职务人员，同行专家学术评议结果须有 3 个以上为“达到”及

以上的，进入下一评聘程序。 

3.自 2025 年起，申报同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次数原则上最多为 4

次，若 4 次仍未通过者，停止申报（具体以新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

实施办法为准）。对于当年申报未通过，第二年提出申请连续申报

正、副高级职务的教师应有一项新的业绩成果（主要指项目、论文

论著或成果获奖等），可自主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。学院学术委员

会评估通过后，实行“代表性成果加送制度”，分别由原来的 7 名、

5 名专家增加到 9 名和 7 名，送审结果分别为“达到”意见的有 6



名、4 名及以上的才能进入学科推荐组评审。按本办法申报人员在同

一等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中仅允许申请 1 次。 

4.学校对申报破格组和“直通车组”人员，提高同行评价结果

标准。申报正高的其代表性成果需送 9 名专家评价，申报副高的其

代表性成果需送 7 名专家评价。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，同

行专家学术评议结果须有 7 个以上为“达到”及以上的，且有 3 个

以上“完全达到”；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，同行专家学术

评议结果须有 5 个以上为“达到”及以上的，且有 2 个以上“完全

达到”，方可进入下一评聘程序。 

二、代表性成果的送审要求 

1.所有送审代表性成果必须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为第一作者单

位（到校不满 2 年的人员可以有 1 篇（部、项，下同）为非杭电第

一单位），论文需在核心及以上期刊，或被 SCI、EI、SSCI、CSSCI

等收录的期刊上发表。 

2.提交任现职以来本专业的代表性成果（正高 3 篇（项），副

高 2-3 篇（项））。论文必须公开发表，申报人为独立完成或第一

作者；著作或教材须公开出版、有书号，为第一作者或有明确的参

与编写章节；科研成果须主持立项结题且已经主管部门鉴定。 

3.增刊、内刊、专刊和特刊等论文不得送审。军工、保密成果

必须经校保密办根据相关规定审核同意后方可送审。 

4.转评以后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或申请高级专业技术职务

转评人员的送审材料必须有 1 篇是任现职务以来完成的。 

5.送审的代表性成果可以提交复印件（复印刊物的封面、目录、



内容、封底等内容必须完整），但需由所在学院（部门）经办人员

与原件核对确认（在封面签署“与原件核对相符”的意见），经办

人签名并加盖学院（部门）公章。在召开相关评聘会议前必须提交

相应材料原件，否则取消当年评聘资格。 

三、材料准备要求 

（一）申报人员准备代表性成果材料纸质版和电子版各 1 份。 

（二）代表性成果材料纸质版需准备： 

1.下载《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表（用人单位内部公示版）》，打

印所有页面装订在一起；填写《代表性成果鉴定意见表》并打印；

填写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专业技术职务代表性成果送审清单》并打

印；代表性成果材料做匿名处理，提交学院审查。 

2.各学院、部门认真审核教师提交的材料后，将《专业技术职

务评聘表》和代表性成果装入大号信封，信封封面贴《杭州电子科

技大学专业技术职务代表性成果送审清单》。 

（三）代表性成果材料电子版需准备： 

1.下载《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表（用人单位内部公示版）》（PDF

格式）； 

2.代表性成果（PDF 格式）以代表作 1、代表作 2、代表作 3 命

名，分开独立文件；其中代表作的排列顺序为：先收录证明，再具

体文章；专著只提供封面，上交相应本数的原件，原件不返还； 

3.填写《代表性成果鉴定意见表》（word 格式）； 

4.做匿名处理后，放入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文件夹提交学院审查； 

5.如送审代表性成果为涉密材料，须在每份材料封面标注“共 x



份，xx 页”。 

（四）代表作采用匿名送审。申报人将送审代表性成果中的目

录和正文中涉及本人名字的地方全部匿掉，代表性成果鉴定意见表

中的“姓名”一栏不要填写，但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专业技术职务

代表性成果送审清单》和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表》

封面中的“姓名”一栏需打印后用“铅笔”填写完整。 

（五）允许申报人向人事处事先提出申请回避的学校（限 2 所），

需说明申请回避的具体原因。 

四、有关费用和上报时间 

评审费用（代表性成果鉴定、评审）自理。正常途径申报的按

正高 3800 元/人、副高 2700 元/人交纳费用，需要加送外评专家、

破格申报和“直通车”申报的按正高 4800 元/人、副高 3700 元/人

交纳费用。鉴定及评审费用由各学院、部门统一收齐后到人事处凭

缴费单交校计财处。 


